关于成立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地市及顺德区教育局、各普通高校：

为加强全省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深化艺术教育改革，提高学校艺术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加强艺术教育科研工作，进一步推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经研究，决定成立“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
该组织是在省教育厅领导下对全省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研究、咨询的专家组织，其主要工作职责是：

1. 对我省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对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各项政策及工作规划及的制定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艺术教育行政管理做好咨询和参谋工作。

2.推动各级学校艺术教育课程标准的贯彻和落实，对学校艺术教育教学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开展和组织学校艺术教育科研活动，组织各级学校艺术教学改革经验交流、观摩活动。

3.开展各类学校省级艺术比赛、汇演、展览等活动的策划、设计、组织、评奖等工作。

4.协助省教育厅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艺术教育师资培训工作，促进学校艺术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5.完成教育厅委托的其他有关工作。
特此通知。
如对《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和《第一届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有不同意见和建议，请于12月16日17:00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YISHU1302@126.COM,联系人：杨健，电话：020-37628026。
附件：1.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

2.第一届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广东省教育厅

二O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1：

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宗 旨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省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深化艺术教育改革，提高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加强艺术教育科研工作，进一步推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东省教育厅决定成立“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

第二条  教指委是在广东省教育厅领导下对全省艺术教育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研究、咨询的专家组织，不具法人地位，不设法人代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教指委由省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管理能力和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教指委实行（兼职）聘任制，由广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聘任。教指委成员每届任期为三年，可连聘连任。委员在任期内因所在单位工作岗位变动或其它原因多次不能履行委员职责时，其委员资格自行终止。

第四条  教指委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2人，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在省教育厅领导下开展教指委的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秘书长负责教指委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为便于开展工作，教指委可根据工作需要分为若干小组开展活动，各组设组长１名，副组长若干名。

第六条 教指委实行秘书处负责制，由秘书处负责具体组织开展工作。秘书处设在广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
第三章  任务与职责

第七条 贯彻国家学校艺术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法规。积极宣传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学校建设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八条 把握国内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趋势，对我省学校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为省教育厅的有关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对教育厅制定的艺术教育各项政策及工作规划，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艺术教育行政管理做好参谋和咨询工作。

第十条 接受省教育厅委托，推动各级学校艺术课程标准的贯彻和落实，对学校艺术教育教学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价，。

第十一条 开展和组织学校艺术教育科研活动，组织各级学校艺术教学改革经验交流、观摩活动。

第十二条 接受省教育厅委托，参与各类学校省级艺术比赛、汇演、展览等活动的策划、设计、组织、评奖等工作。

第十三条 协助省教育厅做好艺术教育的师资培训工作，促进学校艺术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第十四条 完成教育厅委托的其他有关工作。
第四章 工作规则和制度

第十五条  教指委作为参谋咨询机构，须严格按照广东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不得代替和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能。

第十六条  教指委成员在从事艺术教育工作中，必须遵循艺术教育规律，坚持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十七条  教指委成员在参加各类评选评奖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和有关保密的规定。

第十八条  教指委成员要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保持清正廉洁作风，不得收受和索要钱物，收受贿赂。

第十九条  对于违反规定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一经查实，即取消其成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条  教指委提出年度工作经费预算，列入广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的业务经费内，并积极争取各有关方面的支持。

第二十一条  经费的使用必须按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由广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2：

第一届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何  平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高教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常务副主任委员：

许舒翔  广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
副主任委员：

汪晓曙  广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美协副主席、全国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伍向平  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音乐教研员；省人民政府督学、广东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周凤甫  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美术教研员；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专家。
     郭声健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专家讲学团成员、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兼音乐学科组组长。
秘书长：

杨 健  广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主任科员

委  员：
何  平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汪晓曙  广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伍向平  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音乐教研员
     周凤甫  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美术教研员

     郭声健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陈卫和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广东高校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委员，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专家。
房尚昆  深圳中学艺术科主任、美术特级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首批“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关小蕾（女）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美术特级教师。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副主任，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少儿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李杰华  潮州市饶平县美术教研员、擅长岭南民间艺术；高级教师。
王海英（女）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主任、教授，中国教育学会舞蹈专业委员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胡樱平（女）深圳市教育局音乐教研员。高级教师、南粤优秀教师，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
王勇杰  广东工业大学通识中心副主任、教授。广东省高教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张建勋  珠海市教育局音乐教研员。高级教师，广东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珠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珠海市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
郭定昌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全国师范院校钢琴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学院钢琴考级考官，中国音乐家协会钢琴考级考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钢琴考级考官，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